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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：高校党政主要领导是学术不端行为查处

第一责任人

近日，教育部下发《关于强化学风建设责任实行通报问责机

制的通知》(教党函〔2016〕24 号)。强化高校学风建设责任，

《通知》里传递了诸多重要信息：

◎把学风建设成效纳入高校领导班子考核指标

◎明确伪造、篡改、抄袭、论文买卖等学术不端行为的惩处

标准

◎公开学术不端行为调查处理结果。

◎职务晋升中要大力推进优秀成果和代表作评价制度

◎每年年底通报部属高校学风建设不良记录

《通知》特别强调：

1.落实学风建设主体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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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风建设是高校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重要内容，必须站在

全面从严治党的高度来认识和落实。高校党政主要领导是学风建

设和学术不端行为查处的第一责任人，必须提高认识，端正态度，

对学术不端行为严肃查处。主管部门应把学风建设成效纳入高校

领导班子考核指标，对在学风建设上失职、在查处不端行为方面

渎职的高校主要负责人和分管负责人及时批评教育，严重的要进

行组织处理，督促高校持续不断加强学风建设。

2.制订明确查处细则

认真调查、严肃惩处是目前学风建设工作中的短板。各高校

要依据相关法律并结合本校传统与实际，经学术委员会和教代会

讨论通过，制订或健全本校学术不端行为查处规则及处理办法，

明确伪造、篡改、抄袭、论文买卖等学术不端行为的惩处标准，

做到查处覆盖全面，有据可依，有章可循。查处细则应报主管部

门备案并在学校网站公开。

3.进一步健全工作机制

高校要按照《意见》提出的“三落实三公开”要求，在本单

位网站上开辟学风建设专栏，公布学风建设年度报告，公开学术

不端行为调查处理结果。对于出现的学术不端事件要迅速响应，

立即成立调查组进行调查。强化学风建设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各成

员单位职能作用，既要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调查、认定学术不

端行为的法定作用，更要强调各成员单位在学风建设中行政职能

的落实。查实的不端行为依本校细则做出学术处理、人事处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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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处理等。

4.改革科研评价考核办法

高校应以质量和贡献为导向，进一步深化评价改革，根据本

校实际建立完善科学的分类评价考核办法。职务晋升中要大力推

进优秀成果和代表作评价制度，年度考核中要考虑科技工作的周

期性特征，不得以数量代替质量，不得单纯将论文数量作为年度

考核的刚性指标。

5.实行通报问责制度

对于学风建设工作不严不实、学术不端行为查处不力的部属

高校，出现一次记录在案，出现两次由教育部党组相关负责同志

约谈涉事部属高校党委主要领导或高校主管部门相关负责人，出

现三次列入我部学风建设不良记录。每年年底在教育部网站通报

学风建设不良记录。



4

报：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

送：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；科技部科研诚信办公室；教育部有关司局

电子版送：各省、市、自治区教育厅（教委）；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

发：教育部社科委学风建设委员会委员

联系电话：（010）62511037/66096704 E-mail: xfsk@moe.edu.cn

2016 年 4 月 27 日印

mailto:xfsk@moe.edu.cn

